	[bookmark: _GoBack]县政府关于印发《睢宁县融资奖励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
	 

	县政府关于印发《睢宁县融资奖励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 
各镇人民政府，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县各委办局（公司），县各直属单位：
    现将《睢宁县融资奖励实施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        
 
二ＯＯ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
 
 
睢宁县融资奖励实施意见
 
    为实施“突破睢宁”战略，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参与融资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有效解决资金瓶颈制约，促进全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，特制定本意见。
    一、奖励对象
    为政府项目成功融资（上级政府补助或转贷资金、县境内金融机构贷款除外）的自然人或社会组织（以下简称引荐人）。
    二、奖励标准
    1.引进无偿资金100万元以上，按实际到位资金的10%给予一次性奖励。
    2.引进有偿无息资金100万元以上，使用期在五年以下的，按使用期内资金到位时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（以下简称“基准利率”）计算的利息的40%给予一次性奖励；使用期在五年以上（含五年）的，按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的50%给予一次性奖励。
    3.引进低于基准利率资金100万元以上，使用期在五年以下的，按实际到位资金的5‰给予一次性奖励，同时按低于基准利率的利息差额部分给予40%奖励；使用期在五年以上（含五年）的，按实际到位资金的6‰给予一次性奖励，同时按低于基准利率的利息差额部分给予50%奖励。
    4.引进与基准利率相同资金500万元以上，使用期在五年以下的，按实际到位资金的5‰给予一次性奖励；使用期在五年以上（含五年）的，按实际到位资金的6‰给予一次性奖励。
    5.引进高于基准利率资金1000万元以上，按实际到位资金给予一次性奖励。奖金的额度采取一事一议。
    6、对提供融资信息而不参与融资项目洽谈的，经有关单位或部门融资成功后，按实际到位资金的0.5‰给予一次性奖励。
    三、奖励兑现
    1.奖励兑现原则：按“谁受益、谁负担”的原则，奖励资金由受益单位承担。
    2.奖励兑现程序：融资成功且资金到位后，由引荐人向受益单位提出申请，受益单位项目所在地（各镇或开发区）初审后，经县融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，报县政府批准后，由受益单位兑现奖励，县本级由县财政负责兑现。
    四、奖励管理
    1.引荐人（包括信息提供者）在引荐的融资资金到位后，引荐人和受益单位提供资金到位相关证明（合同、资金到账回单），共同到县融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申请备案，如实填写《睢宁县融资引荐人登记表》。
    2.奖金以人民币支付。
    3.融资工作如属单位业务行为，可将50%所奖励资金奖给有功人员，50%留作单位融资经费或补充公用经费。
    4.引荐人所取得的奖金，按国家规定需缴纳个人所得税的，税款将在奖金发放时直接代扣代缴。
    5.融资提供方必须确保资金具有合法的来源，并完全履行融资合同。如因融资提供方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，受益单位有权追回对引荐人的有关奖励。
    6.对弄虚作假骗取奖励的引荐人，一经查实，除追回奖金外，有违纪违法行为的，给予纪律处分或依法追究法律责任，并追究初审单位主要负责人责任。
    7.对在融资过程中发生的费用，由受益单位承担。
    此意见由县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


